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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

「申請解除警示帳戶（第 2.3.4類型）」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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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1.總處理時限：3日(工作日） 

2.第 2類型(存款帳戶遭盜用、遭誤設警示、一般商業交易糾紛、公司戶含虛擬帳戶_、第 3類 

型(全部案件經裁判確定)、第 4類型(警示帳戶開戶人已死亡者) 

3.受理方式：親自到場辦理（分局偵查隊或刑事警察大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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